
东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国发〔2022〕22 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我省有关工作的通知》（皖政秘〔2023〕50

号）、《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我市有关工作的通知》（池政秘〔2023〕45 号）及《东至县

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

（东政〔2023〕20 号）要求，我县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普查的时期

资料为 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县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和各

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

辛努力以及全县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通过这次普查，调查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

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国

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构

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东至县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的主要综合数据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5875 个，产业活动单位[1]6656 个（详见表 1-1）。 

 

表 1-1 法人单位数与产业活动单位数 

指标名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5875  100  

  企业法人 4527  77  

  机关、事业法人 331  6  

  社会团体 188  3  

  其他法人 829  14  

  二、产业活动单位 6656  100  

  第二产业 1723  26  

  第三产业 4933  74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

是：批发和零售业 1230 个，占 2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9 个，占 17.2%；制造业 982 个，占 16.7%（详见表 1-2）。 

 

表 1-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 

指标名称 法人单位数（个） 比重（%） 

  合计 5875  100  

  农、林、牧、渔业 138  2.3  

  采矿业 12  0.2  

  制造业 982  16.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4  1.3  

  建筑业 595  10.1  

  批发和零售业 1230  20.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9  3.0  

  住宿和餐饮业 45  0.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3  0.9  

  金融业 3  0.1  

  房地产业 132  2.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9  17.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74  4.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7  0.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80  1.4  

  教育 121  2.1  

  卫生和社会工作 90  1.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33  2.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88  11.7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以

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

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表中法人单位按单位

管理地区汇总。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66578 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25680 人。第二产业的从业人

员 33623 人，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 32955 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21339 人，占 32.1%；建筑业 11654 人，

占 17.5%；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 6461 人，占

9.7%（详见表 2）。 

 

表 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66578 25680 

农、林、牧、渔业* 655 238 

采矿业 114 18 

制造业 21339 986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531 128 

建筑业 11654 1750 

批发和零售业 4877 219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12 283 

住宿和餐饮业 731 52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54 66 

金融业 356 157 

房地产业 1349 58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319 154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09 45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396 48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50 169 

教育 4807 2749 

卫生和社会工作 3094 202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70 29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461 2150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

和其他房地产业。表中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按单位所在地汇总统计。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38.75 亿元，负债合计 569.61 亿元。 

2023 年，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

业收入 410.39 亿元（详见表 3）。 

 

表 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238.75 569.61  410.39 

农、林、牧、渔业* 3.28  0.47  2.22 

采矿业 7.50  2.89  2.73 

制造业 326.82  140.43  242.3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6.19  45.26  6.43 

建筑业 54.06  42.21  48.57 

批发和零售业 32.91  18.53  52.2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63  9.45  5.59 

住宿和餐饮业 3.33  1.66  1.6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4  0.29  2.16 

金融业 0.00  0.00  0 

房地产业 99.21  87.54  8.3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23.91  184.89  27.7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7.84  3.51  3.7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6.60  4.32  1.5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81  0.20  0.60 

教育 11.33  1.23  0.95 

卫生和社会工作 20.74  10.99  2.5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41  4.02  1.14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9.8 11.7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

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

地产业。 

 

四、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068 个，从业

人员 22162 人。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033 个，占 96.7%；

港澳台投资企业 4 个，占 0.4%；外商投资企业 1 个，占 0.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21973 人，

占 99.1%；港澳台投资企业 103 人，占 0.5%；外商投资企业

11 人，占 0.1%（详见表 4-1）。 

 

表 4-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068 22162 

内资企业 1033 21973 

港澳台投资企业 4 103 

外商投资企业 1 11 

其他统计类别 30 75 

注：表中从业人员数包含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东至供电公司数据。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12 个，制造业 982 个，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4 个，分别占 1.1%、

91.9%和 6.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纺织服装服饰业、农副

食品加工业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

分别占 14.3%、9.5%和 9%。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114 人，制造

业 21339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709 人，

分别占 0.5%、96.3%和 3.2%。在工业行业大类中，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医药制造业从业人

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28.2%、20.8%和 6.6%（详见表 4-

2）。 

 

表 4-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计 1068 22162 

非金属矿采选业 12 114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1 1061 

食品制造业 12 14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54 247 

纺织业 22 643 

纺织服装、服饰业 153 461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0 59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93 989 

家具制造业 86 739 

造纸和纸制品业 18 16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0 33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2 11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7 3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81 6242 

医药制造业 26 145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 39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7 1365 



金属制品业 48 639 

通用设备制造业 23 38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9 150 

汽车制造业 5 12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2 3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5 54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 146 

仪器仪表制造业 2 30 

其他制造业 4 6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 3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 1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7 35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6 307 

注：表中从业人员数包含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东至供电公司数据。部分行业数据未在表中

体现，分行业累加数不等于汇总数。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11.59 亿元；负

债合计 194.85 亿元。 

2023 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1.74 亿

元（详见表 4-3）。 

表 4-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计 411.59 194.86 261.74 

非金属矿采选业 7.50 2.89 2.7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02 4.80 22.08 

食品制造业 0.84 0.36 0.6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88 0.23 0.47 

纺织业 4.35 1.28 2.42 

纺织服装、服饰业 8.45 5.18 8.1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35 0.07 0.7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45 0.64 2.86 

家具制造业 1.62 0.60 2.92 

造纸和纸制品业 1.62 1.11 1.5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67 1.40 3.43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65 0.43 0.38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14 0.05 0.2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70.80 58.55 156.32 

医药制造业 18.94 16.47 11.4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87 0.86 1.2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3.22 15.18 11.61 

金属制品业 5.07 3.73 5.03 

通用设备制造业 6.91 1.65 1.51 

专用设备制造业 27.92 1.10 0.52 

汽车制造业 1.46 0.99 0.61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04 0.64 0.2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67 6.79 6.1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61 0.97 1.17 

仪器仪表制造业 0.18 0.09 0.09 

其他制造业 21.34 17.12 0.3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21 0.09 0.2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02 0.00 0.1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54.50 34.24 14.24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1.36 16.56 2.00 

注：表中经济指标包含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东至供电公司数据。部分行业数据未在表中体

现，分行业累加数不等于汇总数。 

 

五、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594 个；从业

人员 11664 人。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27.4%，土木工

程建筑业占 29.3%，建筑安装业占 7.1%，建筑装饰、装修和

其他建筑业占 36.2%。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66.7%，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21.1%，建筑安装业占 1.9%，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10.3%。（详见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94 11664 

房屋建筑业 163 7778 

土木工程建筑业 174 2461 

建筑安装业 42 220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15 120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4.06 亿元；

负债合计 42.21 亿元。 

2023 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8.57

亿元。（详见表 5-2）。 

 

表 5-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亿元） 负债合计（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合 计 54.06  42.21  48.57  

房屋建筑业 41.81  33.91  34.50  

土木工程建筑业 8.80  6.21  9.38  

建筑安装业 0.41  0.23  0.8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3.04  1.86  3.85  

 

六、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1230

个，从业人员 4877 人。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49.8%，零

售业占 50.2%。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批发业占 50.4%，零售业占 49.6%（详见表 6-1）。 

  



表 6-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30 4877 

批发业 612 2457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22 57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05 404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9 134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2 22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4 140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53 84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49 166 

   贸易经纪与代理 2 30 

   其他批发业 36 148 

零售业 618 2420 

   综合零售 31 227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128 475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9 16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23 99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50 377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84 241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48 161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04 294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11 386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3.7%。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7.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91

亿元；负债合计 18.53 亿元。 

2023 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2.28 亿元（详见表 6-2）。 

 

 



 表 6-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2.9  18.53  52.27  

批发业 22.9  14.01  37.30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6.66  3.39  6.6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3.06  1.44  2.43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0.14  0.06  0.5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02  0.00  0.1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94  0.52  0.9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0.37  7.84  24.10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0.89  0.55  1.79  

   贸易经纪与代理 0.12  0.09  0.17  

   其他批发业 0.70  0.12  0.62  

零售业 10  4.52  14.97  

   综合零售 1.13  0.63  1.2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2.27  1.03  3.35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0.50  0.14  0.59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74  0.46  0.8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0.53  0.20  0.89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21  0.39  1.55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07  0.68  0.94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1.01  0.44  1.70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54  0.55  3.85  

 

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

单位 177 个，从业人员 1367 人（详见表 7-1）。 

  



表 7-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77 1367 

#道路运输业 125 979 

  水上运输业 10 92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7 5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0 203 

  邮政业 4 3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1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11.34 亿元，负债合计 9.44 亿元。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5.59 亿元（详见表 7-2）。 

 

表 7-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1.34 9.44 5.59 

#道路运输业 4.91 6.16 4.07 

  水上运输业 1.34 0.39 0.17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0.09 0.04 0.12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09 0.93 1.11 

 邮政业 1.90 1.90 0.13 

 

 

 

 



八、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45个，

从业人员 731 人。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24.4%，餐

饮业占 75.6%。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住宿业占 38.7%，餐饮业占 61.3%（详见表 8-1）。 

 

表 8-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5 731 

住宿业 11 283 

#旅游饭店 5 250 

  一般旅馆 6 33 

  民宿服务   

  其他住宿业   

餐饮业 34 448 

  正餐服务 33 446 

  快餐服务   

  饮料及冷饮服务   

  其他餐饮业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7.8%。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9.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33

亿元；负债合计 1.66 亿元。 



2023 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4 亿元（详见表 8-2）。 

 

表 8-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33  1.66  1.64  

住宿业 0.47  0.34  0.54  

  #旅游饭店 0.38  0.29  0.49  

  一般旅馆 0.09  0.05  0.06  

  民宿服务    

  其他住宿业    

餐饮业 2.86  1.32  1.10  

  正餐服务 2.85  1.32  1.09  

  快餐服务    

  饮料及冷饮服务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0.01  0.00  0.01  

  其他餐饮业    

 

九、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 52 个，从业人员 152 人，详见表 9-1）。 

表 9-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2 152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 16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1 3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0 98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

内资企业占 100%。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 1.34 亿元，负债合计 0.29 亿元。 

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16 亿元（详见表 9-2）。 

 

表 9-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34 0.29 2.1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008 0 0.0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66 0.07 0.1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68 0.22 2.03 

 

十、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132 个。其

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45 个物业管理企业 50 个，房地产

中介服务企业 25 个。 

2023 年末，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1349

人，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507 人,物业管理企业 739 人，房地

产中介服务企业 67 人（详见表 10-1）。    

 

 

 

 

 

 



表 10-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32 1349 

 房地产开发经营 45 507 

 物业管理 50 739 

 房地产中介服务 25 67 

房地产租赁经营 9 2 

 其他房地产业 3 2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在房地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为

99.21 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97.00 亿元，物业管

理企业 0.98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0.25 亿元。房地产

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87.54 亿元。 

2023 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33

亿元（详见表 10-2）。 

 

表 10-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9.21 87.54 8.33 

房地产开发经营 97.00  86.29  7.51  

 物业管理 0.98 0.40 0.59 

 房地产中介服务 0.25 0.02 0.09 

 房地产租赁经营 0.14 0.01 0.05 

 其他房地产业 0.84 0.82 0.09 

 

 

 



十一、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999 个，从业人员 5284 人。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9.2%，

商务服务业占 90.8%。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中，租赁业占 6.8%，商务服务业占 93.2%（详见表 11-

1）。 

表 11-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99 5284 

 租赁业 92 360 

 商务服务业 907 492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6%。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99.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23.87亿元。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42亿元，

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422.45 亿元，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84.83 亿元。 

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27.72 亿元（详见表 11-2）。 

 

 



表 1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23.87 184.83 27.72 

租赁业 1.42 0.52 0.95 

商务服务业 422.45 184.31 26.77 

 

十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274

个，从业人员 1409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264 个，从业人

员 1324 人（详见表 12-1）。 

 

表 12-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64 1324 

 研究和试验发展 2 6 

 专业技术服务业 180 1026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82 292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占 93.6%。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97.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 7.52 亿元；负债合计 3.46 亿元。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3.73 亿元（详见表 12-2）。 

 



表 12-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52 3.46 3.73 

 研究和试验发展 0.24 0.01 0.03 

 专业技术服务业 5.48 2.83 3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80 0.62 0.70 

 

十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37 个，从业人员 1396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

单位 10 个，从业人员 180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5.36 亿元，负债合计 4.27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50 亿元。 

 

十四、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 76 个，从业人员 305 人。 

 

 

 

 

 

 

 



表 14-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6 305 

 居民服务业 30 138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30 111 

 其他服务业 16 56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100%。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 0.81 亿元，负债合计 0.20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0.60 亿元（详见表 14-2）。 

表 14-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81 0.20 0.60 

 居民服务业 0.25 0.03 0.19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0.43 0.17 0.32 

 其他服务业 0.13 0 0.09 

 

十五、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121 个，从业人员

4807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69 个，从业人

员 4457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95 亿元，负债

合计 0.19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95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0.4 亿元，本年支

出（费用）合计 11.8 亿元。 

 

十六、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90 个，

从业人员 3094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58 个，

从业人员 2207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60

亿元，负债合计 6.31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50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2.1 亿元，本年支

出（费用）合计 7.4 亿元。 

 

十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133

个，从业人员 570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22 个，从业人

员 528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5.35 亿元，负债合计 4.01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14 亿

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0.1 亿元，本年支

出（费用）合计 0.1 亿元。 

十八、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

人单位 688 个，从业人员 6461 人。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49.2

亿元。 

 

十九、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县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法人单位 37 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7.8%。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 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8.1%；新材料产业 8 个，占 21.6%；生物

产业 17 个，占 45.9%；新能源产业 6 个，占 16.2%；绿色环保

产业 3 个，占 8.1%。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县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法人单位8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23.5%。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0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法人单位的0%；数字创意产业4个，占50%。 

 

二十、高技术产业 

2023年末，全县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5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4.7%。其中，信息服

务0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0%；专业技

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2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的40%。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0.76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

的6.6%。 

 

二十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197 个，从业人员 1425 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08 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20 个，占 10.2%；数字产品服务业 16 个，占 8.1%；数字技

术应用业55个，占27.9%；数字要素驱动业106个，占53.8%。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

品制造业 527 人，占 37%；数字产品服务业 37 人，占 2.6%；

数字技术应用业 185 人，占 13%；数字要素驱动业 676 人，

占 47.4%。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

品制造业 6.57 亿元，占 50.2%；数字产品服务业 0.24 亿元，

占 1.8%；数字技术应用业 2.22 亿元，占 17%；数字要素驱

动业 4.05 亿元，占 31%。 

 

二十二、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352 个，

从业人员 2193 人，资产总计 14.32 亿元。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320 个，

从业人员 2143 人，资产总计 14.23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47 亿元。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

位 32 个，从业人员 50 人，资产总计 0.09 亿元，全年支出

（费用）0.08 亿元。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

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

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

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

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

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

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受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

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

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

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4]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

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

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5]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6]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2018）》标准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

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

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

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等 9 大领域。 

 [7]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

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行业

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



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8]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

济产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字技术应用业、

04 数字要素驱动业、05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个大类。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

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9]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社会的

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10]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

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

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

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

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

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

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11]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

整。 

 

 

 


